
臺北市國中小雙語教育輔導團 112 學年度兼任輔導員遴選簡章

壹、依據

一、 台北市雙語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

二、臺北市雙語教育輔導團設置與運作實施計畫。

貳、 遴選對象及資格：（須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一、教師專業資格

(一)持有國民中、小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具備教學年資五年以上。 

(二)任教雙語領域相關科目至少二年。。

二、持有雙語教學專長證明：（至少一項）

(一)教師修畢師培大學雙語6學分班。

(二)取得英語聽說讀寫B2證明。

(三)取得教師證加註教育部雙語教學次專長。

(四)取得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雙語教學專長證書者。

參、 遴選類別及名額

一、 類別：分成國中及國小兩組。

二、 名額：至多 18 人

肆、 遴選方式：包含第一階段報名及資格審查和第二階段現場面試。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報名事宜

(一) 簡章下載:即日起，請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首頁/科室業務/中等

教育科/最新消息）下載遴選簡章。

(二) 報名方式：於 112 年 8 月 18 日至 8月 23 日下午 4時前將報名資料

（附件 1-4）及一份 CLIL 教案電子檔寄送至 gq7661@gov.taipei，主

旨及檔名請註明「112 學年度雙語教育輔導團兼任輔導員遴選：○○○ 

（報名者姓名）報名文件」，紙本免備文逕送台北市雙語推動辦公室張

靖苓課督（雙永國小，聯絡箱 106）。並請於寄信後 23 日以電話（02-

87855873 分機 11）聯繫承辦人張靖苓課督。



(三) 資格審查：結果於 112 年 8 月 25 日下午 4:00 前以電子郵件通知，審

查通過者參加第二階段現場面試；資格審查不合格者須於 8 月 28 日下

午 4時前完成補件。

(四) 現場面試：於規定時間至雙語辦公室(位於雙永國小)報到，現場面試

時間開始未到場者，視同放棄。

三、 錄取通知：遴選結束，確定錄取名單後公布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並正式函知錄取教師及其服務學校。

伍、 權利義務

一、 兼任輔導員聘期為1年，自112年8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二、 兼任輔導員及執行秘書於學期中倘因個人特殊事由（退休除外），於聘

任期間請假達二分之一以上無履行團務工作時，該學年度輔導員資格取

消，聘書應繳回，且擔任輔導員之年資不予採計。新學年度如應聘擔任

輔導員，於兩年內得提出申請，並經原屬輔導小組之召集人同意後回

任。

三、 凡擔任兼任輔導員者，每學年應辦理跨校公開授課，分享創新教學策略

與教材教法。

四、 兼任輔導員在校職務如為未兼行政教師，於參加本市各級學校候用校

長、候用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遴選、遷調時，得比照學校兼任組長採計

積分，但其職務資歷仍比照教師認定。

五、 兼任輔導員為學校教師兼任者，服務學校應依其實際授課情形覈實減授

課時數四節。減授課務所需經費優先由教育部補助經費支應，不足時由

學校代課鐘點費項下支應。

六、 兼任輔導員經錄取後，依規定給予公假參加團務會議（本學年度團務日

期將另行通知）。



 

臺北市雙語教育輔導團 112 學年度

雙語教育輔導團兼任輔導員遴選報名資料審查表

現職

學校
職稱

□國中 □國小

遴選科目：

自我檢
審查項目 收件審查結果 備註

核結果

報名人員：                                （完成自我檢核後簽名）

審查人員：                                （完成收件審查後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 1

姓    名

遴選類別

項

次

1
報名表內容填寫完整，並完成填表人

簽章。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2
服務學校同意書填寫完整，並經服務

學校校長同意簽章。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3 相關佐證資料。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4 CLIL 教學設計一份。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總

評

□ 資格審查合格，請於規定時間

內參加面試。

□ 資格審查不合格，請於8月 28 

日下午 4 時前完成補件，逾時

不候。

備

註



臺北市雙語教育輔導團 112 學年度

雙語教育輔導團兼任輔導員遴選報名表

編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 2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現職學校 職稱 最近

照片

（半身

2吋）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聯絡

電話

（公）

（宅）

（行動）

最高學歷

（含系所）
大學                系（所）

遴選類別 □國中 □國小  遴選類別：

報考資格

須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一、教師專業資格

o持有國民中、小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具備教學年資五年以上。

o任教雙語領域相關科目至少二年。。

二、持有雙語教學專長證明：（至少一項）

o教師修畢師培大學雙語 6 學分班。

o取得英語聽說讀寫 B2 證明。

o取得教師證加註教育部雙語教學次專長。

o取得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雙語教學專長證書者。。

日  期



臺北市雙語教育輔導團 112 學年度

遴選雙語教育輔導團兼任輔導員服務學校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             老師參與本市 112 學年度國民教育

輔導團雙語教育兼任輔導員遴選。若通過遴選時，亦同意擔任兼任輔導

員。

此 致

臺北市雙語推動辦公室

立同意書人：

臺北市               國民    學

校長              〈簽章〉

中華民國  11 2  年     月     日

附件 3



臺北市雙語教育輔導團 112 學年度

雙語教育輔導團兼任輔導員遴選個人相關佐證資料

【請勿超過 10 頁】

附件 4


